苗栗縣政府 115年度模範外國人表揚活動推薦表

	移工基本資料
	護照姓名:
	正面半身照片

	
	中文名:
	性別:□男 □女
	

	
	司國印籍章 ：
	學歷:
	

	
	護照號碼:
	本縣工作累計年資:共 ___年__月
	

	
	入境日期:
	期滿日期:
	

	
	工作地址:
	

	
	聯絡電話:	□ 檢附移工居留證及護照影本各 1 份
	

	推薦人
	□雇主(事業單位): 
	
推薦單位蓋章

	
	□仲介公司:
	

	
	□各國辦事處:
	

	
	□其他
	

	
	聯絡人:	聯絡電話:
	

	
	電子信箱:	傳真電話:
	

	
	聯絡地址:
	

	評分項目
	審查細項
	移工具體優良事蹟及佐證資料
	評分標準
	分 數
(評審填寫)

	1.工作表現
	1. 工作態度 10%
2. 工作效率 10%
3. 工作熱忱 10%
4. 創新方案與工作流程改善	10%
	
	佔 40%
	

	2.主動學習
	1. 中文學習 10%
2. 其他（願意學習新事物）	10%
	
	佔 20%
	

	3.品德操守
	1. 敬業精神 10%
2. 個性、行為表現
10%
	
	佔 20%
	

	4.樂觀助人
	包括行善事蹟、公益
行為等	10%
	
	佔 10%
	

	5.其他足為
楷模事蹟
	優良事蹟、有助於國人增進對外籍勞工正面看法者 10%
	
	佔 10%
	

	評審委員
簽章及評語
	
	總分
	



